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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52/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99_AE_c65_552345.htm 为做好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以

下简称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保证高等学校选拔符合培养要求

的新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高等教育法》，制定本规定。 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应贯彻公

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的原则，德智体美全面考核、

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一、 报名和志愿填报（把百考试题高

考网加入收藏夹） 1.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以申请报名：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

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3)身体健康。 2.下列人员不得报名： (1)

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的在校生. (2)高级中等教

育学校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 (3)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非应届

毕业年份以弄虚作假手段报名并违规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全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全国统考)的应届毕业生. (4)在上一年

度参加全国统考中利用通讯工具作弊、由他人代替考试或代

替他人考试等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行为情节严重的考生. (5)因

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3.报名

办法 申请报考高等学校的所有考生，须在其户籍所在省(区、

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以下简称省级招生委员会)规定时间

和指定地点报名。符合条件的所有考生均应签订诚信考试承

诺书。 省级招生委员会可按照以考生户籍为主、与在本地区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就读一定学习年限相结合的原则，结合本

地区实际就报名条件、时间和有关要求作出具体补充规定。 

在中国定居并符合报名条件的外国侨民，持所在省(区、市)



公安机关填发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或《外侨居留证》，

可在有关省级招生委员会指定的地点报名。 各省级招生委员

会办公室(教育考试院、考试局、考试管理中心，以下统称为

省级招办)应要求本省(区、市)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认真履行考

生报名资格审查工作职责，根据报名条件，严格审查考生报

名资格。 4.考生志愿的填报 考生志愿表的设置和填报办法应

有利于体现考生报考意愿，有利于录取管理，有利于高等学

校录取新生。考生志愿填报方式、时间和办法由各省级招生

委员会根据本地区招生工作实际作出具体规定。 考生应在认

真阅读有关高等学校招生章程以及所在地省级招生委员会公

布的招生规定后，参考高等学校公布的招生计划，按有关规

定和要求选择填报学校和专业志愿，并对所填报志愿的真实

性承担责任。各省级招办要组织力量加强对考生填涂志愿表(

卡)的技术指导。 考生填涂的报名登记表、志愿表(卡)等，内

容应真实、准确。因考生本人填涂失误造成的后果，由考生

本人承担责任。 二、 考生电子档案 5.考生电子档案是高等学

校录取新生的主要依据。考生电子档案内容主要包括考生报

名信息(含身份证号、思想政治品德考核鉴定或评语等，有高

中新课程毕业生的实验省份要提供应届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

评价信息)、体检信息、志愿信息、成绩信息、考生参加高等

学校招生考试的诚信记录(主要指考试违规以及在招生其他环

节违规的简要事实及处理结果)等内容。考生电子档案须与考

生报名登记表、体检表、报考学校(专业)志愿表(卡)及考生各

科考试成绩等纸介质材料的相对应部分的内容一致。 6.省级

招办应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招生信息标准和有关要求制订本地

区考生信息采集办法，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制度。考生信息



采集的内容，要适应高等学校录取时对考生综合评价的要求

。 7.省级招办须建立完整的信息确认管理流程和办法，组织

信息采集部门(单位)对采集的考生有关信息进行详细比对校

验，并负责进行汇总、整理，确保考生电子档案与纸介质表(

卡)或相应信息数据库内容的一致，确保考生相关信息的完整

、准确、安全，并按规定的格式建立本省(区、市)考生电子

档案库。考生电子档案库一经建立，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 

三、 思想政治品德考核 8.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主要是考核考生

本人的现实表现。 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没有工作单位的考生

由乡镇、街道办事处)应对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品德作出全

面鉴定，并对其真实性负责。鉴定内容应完整、准确地反映

在考生报名登记表或省级招办另设的专门附加表中。对受过

刑事处罚、治安管理行政处罚或违纪处分的考生，要提供所

犯错误的事实、处理意见和本人对错误的认识及改正错误的

现实表现等翔实材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9.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属于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合格： (1)反对宪法所确定的

基本原则的或参加邪教组织的. (2)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受

到治安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 四、 身体健康状

况检查 10.报考高等学校的所有考生均须参加身体健康状况检

查(以下简称体检)，如实填写本人的既往病史。 省级招生委

员会会同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制订体检工作的组织办法，由县

级(含)以上招生考试机构和卫生部门组织实施。考生的体检

须在指定的二级甲等(含)以上医院或相应的医疗单位进行，

主检医师应由具有副主任医师(含)以上职称、责任心强的医

生担任。主检医院或相应的医疗单位须按教育部、卫生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



意见》对考生体检作出相应的、规范准确的结论，并对其真

实性负责。非指定的医疗机构为考生作出的体检结论无效。 

省级招生委员会应在本省(区、市)指定一所终检医院，并负

责协调终检医院对有关方面有异议的体检结论做出最终裁定

。 11.高等学校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

基础上，可根据本校的办学条件和专业培养要求，提出对考

生身体健康状况的补充要求。补充要求必须合法、合理，有

详细的说明和解释，并在招生章程中向社会公布。 更多2009

年高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高考网（收藏本站） 百考试题

高考论坛 百考试题高考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